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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况

（一）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京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文中简称为“京元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富岭隐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文中简称为“富岭公司”）

富岭公司陈述：2011年5月，其因与美通公司（全称不详）有业务关系，向美通公司出具了一

张上海银行支票作为担保，票号01519994；支票上盖有富岭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和

付款账号，其余均为空白；支票复印件（含存根联）由徐×签收。

2013年10月 23日，富岭公司办理了上述支票银行账户的撤销手续。2013年12月 12日，京元

公司持票向银行提示付款（委托其开户银行收款）。当时，支票正面记载：出票日期2013年12月12

日，收款人上海中翱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翱公司”），金额为人民币45,385元

（以下币种相同），用途为运费，密码一栏空白；支票背面记载：中翱公司背书给京元公司，背书人签

章处盖有中翱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徐×个人印鉴；京元公司又委托交通银行北外滩支行收款。次日，上

海银行以“已销户”为由退票。

富岭公司的相关支票（与上述退票属同一账户，号码相邻，分别为01519995、01519997 和

01519999）均在2011年 5月被使用。

2014年2月28日，京元公司提起本案票据追索权诉讼，要求判令：富岭公司支付票据款45,385

元及相应利息（以票款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退票日计算至实际付款日）。富岭公司辩称

支票无效，理由是：（1）支票于2011年5月质押交付给美通公司，因与美通公司之间的业务完结支

票已经失效；（2）支票交付美通公司时未记载出票日期、金额和密码；（3）支票账户已经撤销。

（二）审判结论

一审认为：富岭公司所陈述的支票使用时间、交付对象、交付事由及交付时记载内容等事实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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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富岭公司签发支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故支票无效，京元公司不能依据无效票据行使追索权。判

决：驳回京元公司的诉请，一审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由京元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京元公司不服，上诉称：富岭公司所陈述的有关支票最初交付的事实缺乏依据，不

应采信。京元公司取得支票时，支票的记载是完整的，根据票据无因性原理，京元公司有权向出票人

追索。据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富岭公司坚持一审抗辩意见。

二审认为：支票在向银行提示付款时记载完整，属有效票据。支票未记载密码不影响效力。京元

公司以背书方式合法取得支票，有权行使票据追索权，富岭公司不能以账户撤销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

任。判决：一、撤销原判；二、富岭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京元公司支票款45,385元及相

应利息（以45,38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

13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富岭公司负担。

根据合法持有票据即享有票据权利的原则，①票据追索权纠纷可遵循以下审理思路：先审查票据

的效力，再审查持票人是否合法取得票据，最后审查其余票据抗辩理由。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首

先应当具备两项重要条件：一是票据有效，二是合法取得票据。②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持票人在出

票人撤销支票账户后能否向出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

二、支票签发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并不必然导致票据无效

富岭公司陈述，其将支票交付美通公司时仅记载了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和付款行账号，其它

内容均未记载。照此陈述，该支票属于空白支票，又称为空白授权支票。空白支票具有以下特点：（1）

已由出票人签章；（2）出票人有意不填写某种事项，通常为金额与出票日；（3）出票人有意使（授

权）他人填写，即授权他人将空白支票补充成为完全支票，出票人在空白支票上签章并将支票交付他

人的行为可视为授权取得支票的人补充填写空白事项。空白支票不同于“不完全支票”。前者在出票

时或者在使用过程中是不完全的，但在提示付款时则一定是完全的，即已经补充完成；而后者不仅在

出票时是不完全的，在最后提示付款时仍然是不完全的。对于空白支票，只要向银行提示付款时补记

完全，银行应当根据票面记载付款；对于不完全支票，其在提示付款时仍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属

无效票据，银行有权拒绝付款。③我国《票据法》第85、86条明确规定了支票金额和收款人名称可

由出票人授权补记，但未明确规定出票日期也可授权补记。《票据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考虑

到以下因素：即由于支票是即期票据，出票后见票即付，强调出票时填写出票日期有助于明确出票人

的偿债日期，提醒其确保该时段内账户资金充足，从而减少付款争议的发生。但在实践中，支票交付

时出票日期空白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主要是因为：银行对出票日期是否是出票人交付票据时填写难

以审查，而且填写完整出票日期在实际使用时（包括直接交付和背书转让）受到有效期的限制，当事

人往往更愿意收到出票日期留白的支票。④鉴于《票据法》并未明确否定出票日期空白的支票的效力，

以及实践中此类支票长期流通的现实，不能一概否定其效力，应当根据上述空白支票与不完全支票的

差异作出不同的处理，即只要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时记载完整就应认定支票的效力；而且，即使持

票人未按出票人的意思填写出票日期，参照相关票据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票人仍应承担责任，由此

───────

①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0页。

② 支票的追索权参照汇票。此处的追索权行使条件是笔者自己理解的案件审理思路，这与一般教材中所论述的

追索权的要件不同。一般教材都是阐述为形式要件（保全追索权的手续）和实质要件（追索原因）。参见注①，第208～

212页；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12页。

③ 同注①，第261页。

④ 陈旭：《支票出票日期留白对基础关系的法律影响》，《人民司法》2012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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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处理体现了法律对现实经济需要的妥协与

认可，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已经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综上，原审混淆了空白支票与不完全支

票，错误地以富岭公司签发时未记载出票日期为由认定支票无效；本案支票在向银行提示付款时记载

完整，属有效票据。

三、支票未填写密码并不导致票据无效

银行作为支票关系中的付款人，必须核验鉴别票据凭证的真伪。由于传统的预留客户印鉴核验方

式工作量大、效率低、人为隐患多，故近年来随着银行业务电子化建设的发展，支付密码技术逐步地

得到推广。所谓支付密码是通过支付密码系统，将票据凭证上的关键要素按一定规则进行计算而形成

的一组密码数据；客户将支付密码填写在对应的票据上，银行在受理票据时，通过核验系统对密码进

行核验，如果票据被涂改，将无法通过验证。支付密码作为票据的“保险锁”，可以有效防范票据支

付外部欺诈，保障客户和银行的资金安全。为推广和规范支付密码技术，人民银行陆续发布了一系列

规定。《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22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开立支票存款帐户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

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与申请人约定在支票上使用支付密码，作为支付支票金额的条件”。《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支付密码使用与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175号）第1条规定：“使用支付密码的城市，出

票人签发支票，必须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在支票上签章，支付密码不能代替签章⋯⋯”《支付结算

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123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预留银行签章是银行审核支票付款的依据。

银行也可以与出票人约定使用支付密码，作为银行审核支付支票金额的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

付密码推广应用事宜的通知》（银发[2002]101号）第4条第2款规定：“支付密码的推广应用，应坚

持存款人自愿使用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其使用⋯⋯”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1）

密码的作用是作为银行审核支付支票金额的依据，保护出票人的利益，防范出票人账户资金被不当结

算的风险；（2）是否使用密码由银行与客户（出票人）自主约定，没有强制规定，持票人取得票据时

（尤其是多次背书取得票据时）无从审查出票人是否与银行约定了使用密码以及密码是否正确；（3）

尽管支付密码在票据结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增强银行对客户身份的鉴别能力，为银行开展票

据通存通兑提供支持，遏制空头支票的风险等，①但是密码不是《票据法》规定的必须记载事项，支

票未记载密码不影响其效力，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这样的认识，②就连银行界人士自己也承认以支付密

码完全替代出票人签章作为支付依据并无法律法规的直接支持。③因此，本案支票没有记载密码并不

导致无效，富岭公司原审提出的此项抗辩不能成立。

四、背书连续证明持票人合法取得票据

票据追索权是当票据不获付款、承兑或有其它法定原因时，持票人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及

其它法定款额的一种票据权利。④持票人是行使最初的追索权的人。因此，合法持有票据是行使追索

权的前提。根据《票据法》第93条之规定，支票的背书除法律特别规定外适用汇票的规定，《票据

法》第31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

本案中，支票记载收款人中翱公司将支票背书给京元公司，京元公司以背书方式取得支票，票面背书
───────

① 胡艳宇：《银行支付密码服务创新探究》，《中国金融电脑》2009年第10期。

② 吕来明：《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0页。

③ 殷兴山：《支付密码器技术在现代化支付系统中的应用与思考》，《中国金融》2009年第9期。

④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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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故京元公司系合法持票人，当然有权行使包括追索权在内的各项票据权利。《票据法》第12条

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

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富岭公

司未能举证证明京元公司是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支票，故其不能否定京元公司的合法持票人地位。

正是由于京元公司是以背书方式从中翱公司取得支票，其与富岭公司不是直接的前后手关系，故

富岭公司提出的有关支票的实际使用时间、交付事由、交付对象和记载内容等主张与本案无关，不影

响京元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这些事实在本案中根本毋需认定，对案件处理没有实际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一审采信了富岭公司所主张的支票最初交付事实，即富岭公司因与美通公司之间

的业务关系将空白支票交付给美通公司，实际由徐×收取，这样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富岭公司

在原审中提交了一张支票签收单。该签收单只是一张空白支票（含存根）的复印件，复印件下方空白

处写有“收到 徐”，存根上没有任何人签字。富岭公司在原审中还提交了一张支票申领单，该申领

单仅是其公司自行制作的内部单据，没有美通公司的签收。二审庭审中，富岭公司陈述其是将支票连

同存根联一并交付给美通公司，但其未能明确美通公司的企业名称全称，无证据能够证明是否存在所

谓的美通公司，亦无证据能够证明富岭公司与美通公司之间究竟是何种业务关系以及美通公司与徐×

之间系何种关系。鉴于上述情况，法院无法认定支票交付的对象和事由，即不能认定“本案支票系由

富岭公司因业务关系交付给美通公司，实际由徐×收取了支票。”既然支票交付对象和事由无法认定，

那么交付时间以及交付时支票记载内容是否完整则不宜作出认定。

五、支票账户撤销不能免除出票人的票据责任

支票账户撤销不是出票人免除票据责任的正当抗辩理由。①笔者认为，首先，从支票出票行为的

后果分析。支票的出票行为除有专门规定外，可适用汇票的相关规定。《票据法》第26条规定：“出

票人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

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70条、第71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规定：“单位、个

人和银行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该办法第210条规

定：“⋯⋯单位和个人签发支票后，必须承担保证该支票付款的责任⋯⋯”上述法条所规定的出票人

的责任是一种绝对责任，即当持票人被拒绝承兑或付款而持拒绝证书向出票人追索时，出票人应当

“无条件”地予以清偿。②这种绝对责任要求出票人一旦完成出票行为后，不论其自身出现何种状况，

均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这种观点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中也有所反映，该公约第33

条规定：“支票签发后，出票人的死亡或无行为能力，均不应对支票发生任何影响。”③

其次，从票据的流通性原理分析。流通性是票据的最基本特征，流通性原理是票据法律制度的最

基本和核心原理，票据的各项制度应当体现票据的流通性，流通性方便了票据的使用，促进了票据在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多种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④在经济活动中，持

票人接受票据时根本无从审查出票人是否已经销户，持票人取得票据即充分信赖能够凭据票据本身实

现票据权利；如果要求持票人在接受票据时（特别是在多次背书转让时）必须审查出票人是否已经销

户，这显然是强其所难，有违票据流通性原理，最终只会导致票据被拒绝使用。
───────

① 本文所述的“票据责任”直取现行《票据法》的规定，即第4条第5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票据责任，是指票

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

② 孙应征：《票据法理论与实证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③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票据纠纷案件手册》，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④ 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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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票据失票的救济途径分析。根据《票据法》第15条之规定，票据丧失后有三种救济途

径，即通知银行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直接起诉。富岭公司陈述，其早在2011年5月就将支票质押

给美通公司，支票早已因与美通公司之间的业务了结而失效。照此陈述，其若要避免之后可能承担票

据责任，或可直接起诉美通公司返还空白支票，或可申请启动公示催告程序，只有经过公示催告、法

院作出除权判决后，票据才归于无效，届时持票人才无法凭借票据行使权利。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富岭

公司已向美通公司收回了空白支票，其也从未向法院申请过公示催告，法院更未对本案支票作出过除

权判决，故富岭公司任凭空白支票脱离控制，自身有过错，应当本着“自己责任原则”自行承担空白

支票流通的风险，①其应当对合法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非富岭公司自身的原

因而使支票失控流通的，只要最终的持票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支票，也要本着“优先保护票据流通中

动态安全的原则”维护最终持票人的利益而非出票人的利益。②

最后，从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规定分析。《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3]第5号）第54条规定：“存款人撤销银行结算账户，必须与开户银行核对银行结算账户存款余

额，交回各种重要空白票据及结算凭证和开户登记证，银行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销户手续。存款人未

按规定交回各种重要空白票据及结算凭证的，应出具有关证明，造成损失的，由其自行承担。”人民

银行这样规定，显然是为了督促客户增强风险意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而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因此，富岭公司应对支票账户撤销后未交回的空白票据产生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一撤了之，

回避风险。

综上，京元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出票人富岭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于法有据，应当支持。京元公

司诉请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2条之规定，持票人追索利息时应适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票

据法》第70条规定持票人可从提示付款日（本案支票的提示付款日是2013年12月12日）主张利息，

京元公司诉请从退票日（2013年12月13日）计息亦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应

当改判，二审遂依据《票据法》第31条、第70条、第93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2项、第175条的规定作出如上

判决。

（责任编辑：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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